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玉政规〔201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经市五届人民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11日


玉林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经建成且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建筑和高层公共建筑有关单位的火灾预防等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第三条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二章消防安全职责

第四条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是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对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负责。

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并在物业服务合同或者专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消防安全服务的具体内容。

高层建筑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的，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对其专有部分的消防安全负责，对共有部分的消防安全共同负责。  第五条

高层建筑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的，应当共同委托一家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或者明确一个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作为统一管理人，对共有部分的消防安全实行统一管理，协调、指导各个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共同做好整栋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

高层建筑以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等形式交由承包人、承租人、经营管理人使用的，当事人应当在订立的合同中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当事人没有合同约定消防安全责任的，应当共同承担消防安全职责。  第六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时，产权单位应当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督促使用人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第七条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二）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三）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组织进行检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四）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五）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七）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或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等消防组织，加强队伍建设，定期组织训练演练，加强消防装备配备和灭火药剂储备，建立与应急救援队联勤联动机制，提高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鼓励建筑高度超过一百米的超高层建筑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结合建筑特点，成立由电工、水暖工、机电工、燃气管道工等技术人员组成的消防技术保障队，对重要设施设备、重点管井和管线等进行防火巡查检查；

（八）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或者明确统一管理人实施消防安全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统一管理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前款规定的消防安全职责，定期向所在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通报消防安全情况，提示消防安全风险；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督促并配合物业服务企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或者统一管理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第八条列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的高层建筑的使用单位或产权单位除履行本规定第七条的职责外，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二）实行每日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三）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第九条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可以明确专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经过消防培训，具备相应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鼓励建筑高度超过一百米的高层公共建筑聘用具备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管理职责：

（一）拟定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三）组织实施对建筑共用消防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

（四）组织管理微型消防站；

（五）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六）组织编制灭火和应急疏散综合预案并开展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第十条消防机构依法对高层建筑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督促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做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公安派出所对高层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机关确定的高层建筑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做好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十一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和网格化管理范围，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展针对高层建筑的群众性消防工作。

对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提供消防安全服务，且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高层住宅建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业主和使用人成立自主管理机构对消防安全实施管理。

第十二条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制定防火公约，对高层建筑开展防火安全检查、消防宣传教育等群众性消防工作；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加强消防安全帮扶。

第十三条供电、供水、供气、供暖、电视、通讯、网络等经营单位对高层建筑内由其管理的相关设施设备的消防安全负责，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

第三章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高层建筑使用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装修、装饰材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高层建筑外墙装修及保温材料应当使用不燃或者难燃材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条件，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建筑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安装防盗设施或者建筑物设置楼体户外广告的，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不得影响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十六条高层建筑依法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二名专职值班人员，值班人员应当持有消防控制室操作职业资格证书。鼓励建筑高度超过二百五十米的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具有中级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火警处置程序和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检查自动消防设施、联动控制设备运行情况，确保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火灾警报后，应当立即以最快方式确认，并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消防控制室内应当保存高层建筑总平面布局图、平面布置图和消防设施系统图、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记录和检测报告等资料。

第十七条高层建筑依法设置的微型消防站人员不少于6人，依托消防控制室设置人员值守、器材存放等用房，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通讯器材和个人防护装备。

微型消防站应当定期进行消防技能培训和应急响应处置演练。高层建筑内建有多个微型消防站的，应当纳入联勤联动体系。

微型消防站人员应当熟悉建筑疏散通道(楼梯)和安全出口的数量和位置，熟悉楼层结构，熟悉建筑消防设施情况，熟悉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掌握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的操作方法，掌握组织人员疏散的方法，掌握防火巡查检查的方法，掌握开展群众性消防宣传教育的方法。

第十八条高层建筑内的消防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存在故障、缺损的，应当立即维修、更换，确保完好有效。

第十九条依法列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进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填写巡查记录。其中，高层公共建筑内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应当至少每二小时进行一次防火巡查，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应当进行白天和夜间防火巡查，高层住宅建筑和高层公共建筑内的其他场所可以结合实际确定防火巡查的频次。

防火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用火用电用气有无违章情况，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防火门关闭情况，消防安全重点部位人员在岗在位等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第二十条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对高层住宅建筑至少每月、高层公共建筑应当至少每半个月开展一次防火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

防火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出口和疏散设施情况，消防车通道和消防水源情况，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用火用电用气和危险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消防控制室值班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人员教育培训情况，重点部位管理情况，火灾隐患整改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等情况。

第二十一条对巡查、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自主管理机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对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当明确整改责任、期限，落实整改措施，整改期间应当采取临时防范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必要时，应当将危险部位停止使用。

第四章消防宣传教育和灭火疏散预案

第二十二条高层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对员工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高层住宅建筑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自主管理机构应当每年至少对居住人员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一次疏散演练。

高层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对员工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电工、保安员等重点岗位人员组织专业培训。

第二十三条高层建筑内每层应当在醒目位置张贴安全疏散示意图，提示公众注意火灾危险、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灭火器材位置，通过设在公共区域的电子显示屏或宣传栏等多种形式进行消防安全提示和宣传消防安全常识。

第二十四条高层建筑应当结合场所特点，分级分类编制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微型消防站响应处置程序。

规模较大、功能业态复杂、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多个职能部门的高层公共建筑，应当编制总体预案，各单位或者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场所、功能分区、岗位实际制定分预案。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明确组织机构，确定承担通信联络、灭火、疏散和救护任务的人员及其职责，明确报警、联络、灭火、疏散等处置程序和措施。

第二十五条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应当结合实际，按照总体预案和分预案分别定期组织实施消防演练。

第二十六条火灾发生时，发现火灾的人应当立即拨打119报警。

火灾发生后，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应当迅速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人员疏散，扑救初起火灾。

火灾扑灭后，高层建筑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单位应当组织保护火灾现场，协助火灾调查。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层住宅建筑是指建筑高度超过27m的住宅建筑。

（二）高层公共建筑是指建筑高度超过24m的集体宿舍、公寓、商店、宾馆、饭店、病房楼、教学楼、办公楼、广播楼、电信楼、科研楼等公共建筑。

（三）超高层建筑是指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建筑。

第二十九条本规定由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